
 

  

证券代码：002015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2-124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双方或其指定的关

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双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双方后续就项目

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

成重大影响。 

3、本协议为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投资金额，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最近三年已披露的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情况详见本公告“六、其

他相关说明”。 

 

一、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1、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协鑫能科”）与深圳巴

士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巴新能源”）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合作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的原则，遵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产业、行业政策，在自愿、平等、双赢

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达成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开展合作。 

2、本协议为战略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投资金额，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后续将根据具体合



 

  

作事项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支路 1001 号公交大厦 2201 室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新能源产业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从事广告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互联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储能技术服务；集中式快

速充电站；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

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池

销售；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电气设备修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充电桩、充电站、换电站及服务场站的建设、运营及维护

服务；汽车整车技术检测；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立体停车场的建设、经营、管

理。 

经查询，深巴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深巴新能源为国有控股企业，其致力于成为行业内首个“产业生态+互联

网”聚合模式下充电运营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打造“重资产+互联网”充

电聚合平台的创新型商业模式，以充电资源为基础依托，以充电平台为核心竞争

力，通过两者的深度结合，创新业内经营新模式。通过投资充电资源重资产布局，

打造公交专用充电站、特种行业充电站、社会公共充电站、社区充电站的四级充

电网络，搭建车桩互联智慧服务平台，通过合作建设、外部战略收购、兼并等方

式寻求合作，切入新能源上、下游产业链，实现横向延伸和纵向一体化发展。 

3、关联关系说明 

深巴新能源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深巴新能源没有发生类似交易。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合作双方：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 

（一）合作目的和原则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社

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发展机遇，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遵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产业、行业政策，在自愿、平等、双赢的基础上，经

友好协商，达成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开展合作。 

（二）合作范围 

1、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 

深巴新能源、协鑫能科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推进深圳及大湾区地区的出租车、

网约车、公交车等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围绕新能源车辆销售、租赁、运营业

务开展合作可行性研究，充分发挥充换电领域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联合推进充换

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业务，为深圳及大湾区新能源汽车提供补能服务。 

2、新能源充电站光、储、充、检、换建设的合作 

双方探索在深圳及大湾区当地共同投资建设“光储充检换”一体化项目，开

展“光储充检换”一体化模式研究，致力于打造清洁能源发电、用电、充换电和

储能的生态闭环，实现减排降碳，双方借此推进支持深圳及大湾区发展碳中和产

业集群。 

3、运营合作 

在动力电池运营方面开展合作，探索建立电池银行并合作运营。 

4、数据合作及管理标准输出 

双方探讨开展能源大数据合作，探索以电池银行的数据为基础，打造电池全

生命周期数据体系，整合电池银行、充换电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站、储能

电站等全产业链的能源、运力和金融数据，为充换电网络的选址开发、能源调配、

金融保险等提供支撑，并制定相关行业标准。数据合作的目标是建立以深圳为中

心，向大湾区进行拓展辐射的移动能源大数据平台，最终形成全国移动能源业务

的数据中心、资产管理中心，以及全球领先的移动能源 AI 开发平台。 

5、资本合作 

探索设立新能源产业基金，基金重点聚焦投资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以



 

  

及光储充检换项目相关的智能制造等领域，重点围绕双方产业链进行相关的投资，

包括动力电池融资租赁。 

（三）保密义务 

双方应该严格保密合作内容及合作过程中传递、共享的各种文件、信息。双

方承诺仅将这些保密信息用于合作目的，并且尽力防止保密信息被项目以外的其

他人员以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双方承诺仅向项目相关人员和项目顾问提供项目信

息，并在提供信息的同时告知其应尽的保密义务。本条款不因合作协议的无效、

变更、解除、终止而无效。 

（四）附则 

1、双方同意以本协议为基础，对具体项目事宜采用一事一议的方法进行磋

商，需另行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2、本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就合作事项达成的意向性约定，对双方不具有法律

上的约束力。 

3、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未尽事宜或具体合作项目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书面协

议。 

4、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旨在以实现合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为目的，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移动能源充换电产业方面开展密切

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

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协

议签订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具体项目的

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是对双方开展合作的原则性约定，具体合作业务以另行

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约定为准。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事项的有关进展情况，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

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最近三年公司已披露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的情况 

1、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与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本协议为双方合作意向为原则的框架性陈述，具体的合作细则、合作规模、

合作内容等事项将以后续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该协议

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2、2021 年 5 月 26 日，公司与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签

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双

方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双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

双方后续就项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披露的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该协议在正常开

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3、2021 年 7 月 5 日，公司与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双方或

其指定的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双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双方

后续就项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

与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69），该协议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4、2021 年 8 月 12 日，公司与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

议》，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双方或其指定的关联

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双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双方后续就项目所

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与杭州趣链科

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该协议在正常开

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5、2021 年 8 月 12 日，公司与上海西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

架协议》，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双方或其指定的

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双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双方后续就项

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与上海西

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该协议

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6、2021 年 9 月 3 日，公司与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公司、湖南

行必达网联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为各方战略合作

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各方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各

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各方后续就项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9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与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行必达网联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97），该协议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7、2021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轻橙时代（深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为各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各

方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各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

各方后续就项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披露的

《关于与轻橙时代（深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09），该协议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8、2022 年 1 月 19 日，公司与北京京深深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

架协议》，本协议为各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各方或其指定的

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各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各方后续就项

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与北京京

深深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该协议

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9、2022 年 1 月 19 日，公司与成都和宸盈佳矿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曲

靖世纪天盛矿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为各方战略合作的框

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各方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各方就

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各方后续就项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与成都和宸盈佳矿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曲



 

  

靖世纪天盛矿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该

协议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10、2022 年 1 月 15 日，公司与浙江峘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本协议为各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各方或其指定

的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各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各方后续就

项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与浙江

峘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该

协议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11、2022 年 2 月 10 日，公司与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为各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各方或

其指定的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各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各方

后续就项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

与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8），该协议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12、2022 年 3 月 22 日，公司与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本协议为各方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由各方或其指

定的关联方另行签署个别合作合同，各方就项目合作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各方后续

就项目所订立的正式协议为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与北

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该协议在正常开展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二）本框架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持股未发生变动。公司目前未收到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股份减

持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1、深巴新能源与协鑫能科之《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4 日 


